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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2022 年 6 月 8 日，山东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标由中交某公司北京分公司招标的茌平某项目
钢结构工程，山东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缴纳履约
保证金 255103 . 4 0 元，双方签订《专业分包合
同》。合同签订后，山东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依
约进场施工，中期结算时扣除质量保证金、农民
工工资保证金共计 406087 . 67 元。现案涉工程已施
工完毕并投入使用，中交某公司北京分公司尚欠
工程款 1691900 . 64 元未支付，且已符合工程质量
保证金、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履约保证金返还条
件。 2025 年 5 月 30 日，山东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将案涉全部债权转让给任某，并向中交某公司北
京分公司发送债权转让通知书，债权转让已经生
效，中交某公司北京分公司拒不付款。
　　任某诉至法院，要求：一、中交某公司北京
分公司支付工程款及利息并返还工程质量保证
金、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二、总公
司中交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被
告中交某公司北京分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
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本案《专业分包合同》中约
定，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向天津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条款合法有效，对合同
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山东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将案涉全部债权转让给原告任某，原告作为债权受
让人，应受原合同中仲裁条款的约束，故本案应由
天津仲裁委员会管辖，请求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裁判】
  法院审查认为，中交某公司北京分公司与山

东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专业分包合同》
中约定：“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
向天津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约定符合《仲
裁法》第 16 条，且不具有第 17 条规定的无效情
形，该约定合法有效。
　　原告任某主张其受让了案涉工程全部债权，
起诉要求支付该工程款等，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仲裁法>的解释》第 9 条规定：“债权债
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的，仲裁协议对受让人有
效，但当事人另有约定、在受让债权债务时受让
人明确反对或者不知有单独仲裁协议的除外。”
原告任某未对原合同仲裁条款提出明确反对，故
该仲裁条款对原告有效。
　　《仲裁法》第 26 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
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
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
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无
效的除外；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法院受
理该案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人民法
院应当继续审理。”本案中，中交某公司北京分
公司对人民法院受理本案提出异议，并提交了仲
裁协议，故对原告任某的起诉，应予驳回。
　　综上，被告中交某公司北京分公司提出的管
辖权异议成立，裁定驳回原告任某的起诉。
【法官说法】
　　债权转让只会产生债权受让人承继原合同债
权人合同权利的法律后果，但并不创设新的权
利，只是债权人发生变更，债权让与人与债务人

在合同中约定的管辖条款效力及于债权的受让
人。债权受让人基于原合同向债务人主张债权
时，亦应遵守原合同的管辖规定，原合同约定仲
裁条款，该约定效力及于受让人。
　　对于让与人而言，如果其可以通过合同让与
的方式来解脱仲裁协议的约束，这显然是不合理
的利益，应当受到法律的否定评价。对于债务人
而言，在债权让与的情况下，受让人的权利来源
于让与人，如果让与人没有将债务人诉到法院的
权利，受让人拥有这样的权利是不合情理的。对
于受让人而言，当其考虑受让合同的权利的时
候，一般其会将合同项下的合同作为一个整体，
而不会区分主合同下的权利和救济权。受让人站
在让与人的地位上而享有他所有的权利，在这些
权利中，让与人的救济权包括在内，推定仲裁协
议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时转让，最能保证当事人合
理的利益，而又没有不当扩大他们的不合理利
益。所以，在当事人之间没有特殊约定的时候，
仲裁条款应当随债权让与一同转移。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解释》第 9 条中也规
定了“另有约定”和“明确反对”的例外情况，
因此当事人在约定争议解决条款的时候应务必清
晰、明确、完整，以更好地保护自身权利。作为
受让人，在受让债权时应注意审查原合同的争议
解决条款，当不认可原合同仲裁条款时，应当明
确反对或在债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排除仲裁条
款的适用，也可与让与人、债务人明确约定新的
管辖法院。          李本山 杨晓

债权转让后原合同仲裁条款对受让人是否继续有效

【案情】
　　东营某公司将其所经营的长途客车承
包给案外人王某经营，王某雇佣李某担任
该长途客车售票员。 2019 年 7 月，乘客刘
某因对该长途汽车的行车路线不满辱骂车
上工作人员，售票员李某与司机上前与刘
某发生争执并互殴，导致李某受伤。后李
某受到伤害被认定为工伤，承担工伤保险
责任单位为东营某公司。经鉴定，李某的
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为玖级，无生活自理障
碍。李某工作期间，未缴纳工伤保险。现
李某因工伤赔偿待遇纠纷一案，诉至法院
要求东营某公司支付李某停工留薪期工资
84831 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5 . 4 万元、一
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49484 . 75 元、一次性伤
残就业补助金 84831 元、伙食补助费 780
元、护理费 1160 元、医疗费 55417 . 57 元。
　　东营某公司辩称： 1 . 工伤保险责任与
工伤保险待遇不同，虽然东营某公司承担
工伤保险责任，但是一种法律拟制责任，
法律对如何承担、包括承担的项目和数额
并没有明确规定，其不同于具有真实劳动
关系下的工伤保险待遇，故其不应当支付
李某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
助金。2 . 生效判决已经确定的医疗费、住院
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不得重复主张赔偿。
　　庭审中查明，在本院审理的刘某故意
伤害罪一案中，李某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本院依法判决：被告人刘某赔偿原告人李
某医疗费 55417 . 57 元、住院伙食补助费
780 元、护理费 1160 . 88 元、误工费 5667 . 72
元，以上共计 63023 . 17 元。上述款项被告
人刘某未主动履行。经本院核实，李某在
上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后，未依法申
请法院强制执行，当前已经超过两年的申
请执行期间。
【裁判】
　　依照《社会保险法》第 42 条，《工伤
保险条例》第 33 条、第 37 条、第 62 条、
第 64 条，《山东省贯彻<工伤保险条例>
实施办法》第 25 条，法院判决：一、被告东
营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
李某停工留薪期工资 49649 元、一次性伤残
补助金 40278 . 60 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49484 . 75 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84831
元。二、驳回原告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院判决后，东营某公司、李某均上
诉，二审维持原判。
　　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东营某公司承担
工伤赔偿责任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是
因怠于申请执行医疗费用导致侵权案件中
未获清偿，能否在工伤待遇纠纷再次主张。
　　关于争议焦点一，依照《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第 3 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个
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
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
责任的单位。”本案中，案外人王某将车
辆挂靠东营某公司经营，王某聘用的人员
李某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伤，已被
社保机构依法认定为工伤，工伤认定书中
认定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为东营某公
司。虽然《工伤保险条例》及其他法律法

规对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主体应承担的工
伤赔偿范围未作出的特别规定，但是工伤
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应按照《工伤保险条
例》的相关规定确定。《工伤保险条例》
第 62 条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
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
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
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
用。”因此，结合李某的工资收入、统筹地
区的职工平均工资，东营某公司应当向李某
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 49649 元、一次性伤残
补助金 40278 . 60 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49484 . 75、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84831 元。
　　关于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 8 条规定：“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
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
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
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
除外。”同时，《社会保险法》第 42 条规
定：“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第三
人不支付工伤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
人的，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工伤保
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
偿。”因此，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
险费，劳动者因第三人侵权造成人身伤害
并构成工伤，侵权人已经赔偿的，劳动者
有权请求用人单位支付除医疗费之外的工
伤保险待遇。医疗费用遵守损失填平原
则，通常不能获得重复赔偿。侵权人是医
疗费用的最终责任承担者，权利人在已获
得对侵权人胜诉判决的情况下，应当依法
通过强制执行等合法途径及时向侵权人主
张权利。权利人放弃申请强制执行的权
利，在申请强制执行期限届满后转而向工
伤责任主体单位主张医疗费用，工伤责任
主体单位在承担医疗费用的支付责任后，
将无法再向第三人追偿，与法相悖。在此
情形下，李某无权再向东营某公司主张医
疗费用。另外，此处的医疗费用是否局限
于狭义的医疗费，本院认为，应当采用广
义的医疗费用，即包括医疗费、伙食补助
费、护理费等直接损失。因此，对于李某
在本案中再行主张的医疗费、伙食补助
费、护理费，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
　　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
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
伤保险责任的单位。该规定明确了挂靠经
营模式下用工主体法律责任，强化了对劳
动者权益的保护。本案中，用人单位未缴
纳工伤保险是本案纠纷产生的重要原因。
作为用人单位，应当充分认识到缴纳工伤
保险不仅是其法定义务，更是分散经营风
险的有效手段。作为劳动者，应当增强维
权意识，避免因权利懈怠，导致自身合法
权益得不到维护。
　　工伤与侵权并存的情况下，医疗费用遵
循填平原则，通常不能获得重复赔偿。怠于
申请执行医疗费用导致侵权案件中未获清
偿，其不得再次在工伤赔偿纠纷中再次主张
医疗费用，上述医疗费用包括医疗费、护理
费、伙食补助费等直接损失。   史小峰

因第三人侵权致工伤
医疗费用不能重复赔偿

【案情】
　　王某于 2022 年 7 月 1 日入职某建材有限公
司，担任总经理一职，全面主持公司各项工作。
公司的社保缴纳、工资发放等事宜，均需经王某
签字审批后，再交由具体部门执行。王某在任期
间， 2022 年月薪为 5 万元，工资实行次月发放制
度。公司每月分别以 2 . 2 万元、 2 . 8 万元的金额，
将王某的工资转入其指定的银行账户。
  2023 年 8 月 21 日，王某从该建材有限公司离
职。直至 2024 年 6 月 3 日，王某通过中国邮政向
公司邮寄《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其中载
明的解除原因包括：公司拖欠工资、未及时签订
劳动合同、未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该公司签收
了快件。此后，王某就确认劳动关系、追讨欠付
工资、索要未续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
等问题，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仲裁委员会裁决后，王某对该裁决部分内容不
服，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裁判】
　　法院审理认为，关于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支付问题，《劳动合
同法》第 82 条有明确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
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本案中，王某与某建材有限公司均认可王某

担任公司总经理一职。从总经理的岗位职责来
看，按常理应涵盖包括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在内的公司全面工作。且根据案情可知，公司的
社保缴纳、工资发放等涉及人事和财务的关键事
项，均需经王某签字审批后，才由具体部门执
行。这足以表明，王某作为公司高管，具备对人
事关系进行管理的权利，其职责范围包含人力资
源管理相关工作。
  同时，关于王某是否曾向公司提出签订劳动
合同事宜，其提交的证据尚未达到高度可能性的
证明标准，无法认定其有过相关请求。另外，王
某在社保缴纳方面拥有管理权限，其本可以通过
要求用人单位为自己缴纳社保，来维护自身在劳
动关系方面的合法权益，但王某并未就此采取相
应行动。
  综合以上法律规定与案件事实，王某作为公
司总经理，其职责范围包含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且无法证明自己曾向公司提出签订劳动合同而遭
拒绝。故其主张某建材有限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
合同产生的二倍工资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
定及司法实践要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
　　书面劳动合同是确立劳动关系的重要凭证。
《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
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这
一规定旨在督促用人单位规范用工，保障劳动者
合法权益。
  法院在处理高级管理人员与用人单位的二倍
工资纠纷时，会充分考虑其身份特殊性。高级管
理人员属于劳动者范畴，肩负着公司决策与管理
职责，其岗位职责涵盖人力资源管理、劳动合同
订立等内容。作为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他
们应当清楚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是自身应当履行
的必要义务，也应当知晓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法律后果。在此情况下，若用人单位能举证证明
高管的职责范围包含上述内容，高管主张未签订
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请求往往难以得到支持。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用人单位可随意不与高
管签订劳动合同。若高管能证明自己曾提出签订
劳动合同而被用人单位拒绝，即用人单位存在过
错，那么高管的二倍工资主张应得到支持。而证
明用人单位存在过错的举证责任，由高管承担。
  这一案例也提醒用人单位，在聘任高级管理
人员时，务必规范用工流程，清晰界定岗位职
责，重视劳动合同的签订与管理，从源头上减少
劳动争议的发生。同时，高级管理人员也应增强
自身权益保护意识，在履职过程中关注劳动合同
等劳动关系相关事宜，及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张鸿根

未签书面劳动合同
公司高管离职后双倍工资差额能否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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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源土地：位于钢城区汶源大街以北，总面积 30753 平方
米，约 46 . 13 亩，土地为商服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分
为土地一、土地二两宗地，面积分别为 2625 平方米及
28128 平方米。地上附属物主要为平房 5 间，包括办公室
288 . 96 平方米，东平房 131 . 3 平方米等。土地一使用权证
号为莱芜市国用(2008)第 0443 号，2625 平方米，商服用地，
使用权类型出让；土地二使用权证号为莱芜市国用(2008)
第 0444 号，28128 平方米，商服用地，使用权类型出让。

抵债
资产
2

寨子粮所：位于钢城区寨子中学以北，寨子粮所宿舍楼
以南，面积 6170 平方米，约 9 . 25 亩。仓储用地，使用权
类型出让。地上附属物主要为粮仓和其他平房，建筑面
积共计 1419 . 76 平米。仓库 2 处 811 . 44 平方米、平房 6
间约 643 . 72 平方米、变电室 20 平方米等。土地使用权
证号为莱芜市国用(2016)第 0199 号。

抵债
资产
3

蓝天宾馆：位于钢城区永兴路西 15 号。其中，土地使用
权面积 6718 . 25 平方米，约 10 . 07 亩，权利性质出让，用
途为其他商服用地；地上建筑物面积共计 3354 . 61 平方
米（有证部分建筑面积为 3239 . 86 平方米，无证房产面
积为 114 . 75 平方米）。不动产权证：鲁（2020 ）济南市不
动产权第 8010618 号。

抵债
资产
4

位 于 钢 城 区 莱 钢 设 备 仓 库 南、永 兴 路 西 ，面 积 为
6243 . 89 平方米，约 9 . 37 亩，商服用地，使用权类型出
让。无地上附属物。不动产证书编号鲁（2021 ）济南市不
动产权第 0117527 号。

抵债
资产
5

位于钢城区永兴路 11-1 号，土地面积为 6651 平方米，
约 9 . 98 亩，其他商服用地以及商业服务，使用权类型
出让。地上附属物：共 6 座，面积 1767 . 41 平方米。

借款单位 借款余额 欠息金额 发放日 到期日 担保单位

李洪军 85,700 . 70 867,317 . 11 2014-11-13 2015-11-12 王利学,翟成峰,王亮亮

序号 借款人名称 本金 利息 担保人名称 债权买受人

1 于加军 52865 . 66 1592517 . 89 贺爱伟、张辉、倪明香、董召华、于加录 崔佳欣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与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与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
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
行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
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老师 联系电话：(0531)5175917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16 日
　　附：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5 年 4 月 21 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的本次进行转让的贷款本金、利息余额等截止时间为基准日，基准日之前债务人及担保人拖欠的利息、复息、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延
迟履行金，基准日(含)之后新产生的利息、复息、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延迟履行金，亦均包含在本次转让范围之内。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省分行的利息、复息、罚息、延迟履行金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生效法律文书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序

号
债务人

不良资产
本金

利息
其他
费用

债权金额
合计

保证人

1 临沂市正茂皮革有限公司 6847428 . 40 8117919 . 45 - 12781760 . 61 保证担保：山东中天生态肥业有限公司，张思宝，张思英，胡兆宝。

2 临沂佳新包装有限公司 4207926 . 65 4101595 . 21 - 4240040 . 61 保证担保：山东格兰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绿因药业有限公司、刘学芳、赵学海。

3 沂水颐胜劳保护品有限公司 2703077 . 06 3299308 . 91 - 4551639 . 88 保证担保：马兴霞、马胜旺、周钰森。

4 临沂瑞康盛生物有限公司 1314953 . 52 2678820 . 34 - 158048485 . 09 保证担保：禚洪伟、张梅夫妇。

5 临沂金誉石化有限公司 4039600 . 15 13796937 . 36 - 41912908 . 85 保证担保：常州久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天元天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马开卫、李庆芝。

6 临沂市东晟电力燃料有限公司14310295 . 47 14254739 . 11 - 34869065 . 96 保证担保：山东天威煤业有限公司、临沂恒昌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张玉东、肖树莲、肖永安。

7 山东新光股份有限公司 49598034 . 89 27782856 . 43 - 10138899 . 27 保证担保：临沂三元建筑陶瓷有限公司、山东绿因药业有限公司、钱春生、于梅。

8 郯城县海通农业服务有限公司6400000 . 00 6223160 . 61 158600 . 00 11418427 . 14
保证担保：孟凡展、孙增强、临沂海通石磨面粉有限公司、农垦海通（临沂）物流有限公司；
抵押担保：借款人名下工业土地和房产。

9 山东亿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521606 . 36 3656828 . 52 - 13917914 . 63 保证担保：天元天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临沂先锋科技有限公司、王彦廷、焦玉娟、范治平。

10 山东星科电子有限公司 3991803 . 03 2411953 . 40 - 6907607 . 06 保证担保：曹现臻。

11 山东仕典木业有限公司 2988000 . 00 1252040 . 61 - 14965347 . 85
保证担保：杜新治、胡顺密，山东宇丰木业有限公司、山东吉美乐木业有限公司；抵押担保：
杜新治名下仓储用地。

12 兰陵航源商贸有限公司 3987167 . 04 520629 . 92 43842 . 92 8309521 . 86
保证担保：刘青果、王西侠（实际已免除保证担保责任）、刘昱志（实际已免除保证担保责
任）；抵押担保：刘昱志名下商业用房。

13
山东金恒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4062185 . 17 1039455 . 86 - 6002385 . 97
保证担保：临沂阳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山东奥凯管材科技有限公司、临沂金久石化有限
公司、曹纯洁、郭洪宏、郭士旗、周秀芬。

14 临沂市裕成纺织有限公司 8919284 . 97 6815761 . 78 - 3993773 . 86 保证担保：陈元萍、贾学亮、山东圣威新能源有限公司。

15 临沂凯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7885736 . 33 904384 . 28 - 17836537 . 51 保证担保：侯建军、马彦慧、临沂豪景木业有限公司、临沂市伟程木业板厂。

16 临沂市新方食品有限公司 7537983 . 09 5987321 . 74 - 28565034 . 58 保证担保：李传宇、王升英、临沂市裕成纺织有限公司。

17
山东高科金属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

57489123 . 52 100559361 . 57 - 77380891 . 32
保证担保：山东美多包装有限公司、刘静文（实际已免除保证担保责任）；抵押担保：山东正
圆集团有限公司名下商业房产等。

18 山东正钢薄板有限公司 24000000 . 00 17820795 . 32 92113 . 53 8178434 . 88
保证担保：郁章芝、葛瑞松、保证担保：郁章芝、葛瑞松、山东美多包装有限公司；抵押担保：
王步风、刘桂行、周艳峰、广春梅名下商业用房。山东美多包装有限公司；抵押担保：王步
风、刘桂行、周艳峰、广春梅名下商业用房。

19 临沂市蓝天环科日化有限公司20000000 . 00 14869065 . 96 - 6403756 . 43
保证担保：山东美多包装有限公司、王步祥、张树美夫妇；抵押担保：山东正圆集团有限公
司名下商业用房。

20 临沂昌利商贸有限公司 7988061 . 98 5929852 . 65 - 5101641 . 03 保证担保：山东高科金属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王秀磊、苏莹莹夫妇

21
临沂利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临沂联赫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5128432 . 50 5010466 . 77 - 15735046 . 75

保证担保：山东美多包装有限公司、张锋；抵押担保：临沂市利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
商业用房。

22 临沂市美多医药有限公司 3969017 . 47 2938589 . 59 - 8790120 . 61 保证担保：山东美多包装有限公司、王步新、郁章玲。

23 山东云鹏雨具有限公司 7920586 . 32 3458978 . 09 38862 . 73 13525304 . 83
保证担保：王文根、亓学超夫妇、山东途居客户外用品有限公司；抵押担保：王文根、亓学超
名下商业房产。

合计 259810303 . 92 253430823 . 48 333419 . 18 513574546 . 58

借款人名称 债权本金 担保人情况 判决书

高密市港晟劳保用品有限公司7600000 . 00
高密市盛仁纺织有限公司、王永正、
王宝玉

（2018 ）鲁 0785 民初
4558 号

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
高密市港晟劳保用品有限公司、高密市盛仁纺织有限公司、王永正、王宝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80 条的规定及有关协议，吴玉峰及沃方投资(潍坊)有限公司
正式通知贵方：在附件一所列债权项下的所有权利已转让给沃方投资(潍坊)有限公司(联系人：徐
律师，联系方式：18678999871)，贵方应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向沃方投资(潍坊)有限公司履行上述债
权项下的全部义务。特此公告。  
               吴玉峰 沃方投资(潍坊)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15 日
　　附件一：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债权转让通知
沾化怡可食品有限公司、沾化源宏盐化有限公司、李希顺、张丙珍：

　　根据债权人滨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邱云飞签订的

《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滨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享有

的下列主债权及担保权利【借款合同编号为(滨州农商银行沾化支

行)流借字(2019)年第 037 号，保证合同编号为(滨州农商银行沾化

支行)保字(2019)年第 036 号】依法转让给了邱云飞。现特通知，请沾

化怡可食品有限公司、沾化源宏盐化有限公司、李希顺、张丙珍及

时向邱云飞履行还款义务(若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破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请相关承债主体、

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备注：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及生效法

律文书规定的方式计算。

滨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二五年十月十五日

客户名称
发放
日期

到期
日期

贷款余额 欠息金额
担保
方式

担保人/抵押物

沾 化 怡 可
食 品 有 限
公司

2019-
6-3

2020-
5-19

7064000 . 00 907553 . 26 保证
沾 化 源 宏 盐 化
有限公司、李希
顺、张丙珍

房地产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
1 0 时 3 0 分 通 过 山 拍 平 台 ( h t t p : / /

www . shanpaiwang . com/)以网络拍卖的方式对

以下标的物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

　　一、标的物简介：

　　位于宁阳县■城镇项目聚集区房地产一

宗，不动产权证号为鲁(2023)宁阳县不动产权

第 0003411 号，土地面积 39855 平方米，钢结构

房产面积 14651 平方米。参考价 1850 万元，竞

买保证金 350 万元。

　　特别提醒：1、该房地产被他人占用中，须

买受人自行清空(清空方法须符合国家法律法

规)，期间涉及到的一切事宜由买受人自理，所

产生的相关费用、后果均由买受人全部承担，

与委托方、拍卖方无关；2、竞买成功后，自拍

卖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起，以上资产产生的一

切税费及过户相关税费(含委托人及买受人应

缴纳的税费)，均由买受人全部承担；3、拍卖资

产以实物、现状为准，竞买人参与竞买的，视为

对拍卖资产的完全了解，接受拍卖资产的一切

已知和未知瑕疵(抵押、质押、租赁、被查封、被

占用等)，委托方及拍卖人不承担瑕疵担保责

任；4、若拍卖成交，买受人须在拍卖成交之日

起 10 日内交齐全部成交价款及拍卖佣金；若

买受人未按期履行付款义务的，逾期之日起视

为违约，拍卖成交结果作废，买受人所交纳的

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依次用于支付给委托人

的赔偿金(数额为竞买保证金的 10%)、支付给

拍卖公司的拍卖佣金、拍卖产生的费用损失、

弥补重新拍卖价款低于本次拍卖价款的差价

以及给委托人造成的其他损失。

　　二、看样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电话咨

询看样或自行看样。

　　三、看样地点：标的所在地。

　　四、竞买手续的办理：

　　有意竞买者请持有效证件(个人参与竞买

的请携带个人身份证明，单位参与竞买的请携

带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

责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明

均加盖公章)，于 2025 年 10 月 23 日 16 时前到

山东宏泽招标拍卖有限公司交纳保证金、办理

竞买手续。保证金交款时间以实际到账时间为

准，逾期不予办理；不成交者，拍卖会后三个工

作日内不计息退还竞买保证金。

　　五、联系电话：15153836777(李经理)
　　      15020809979(张经理)
　　六、公司地址：泰安市双龙路华城丽景湾
西门南邻 1003 号

　　山东宏泽招标拍卖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17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烟台圣丰食品有限公司、林殿科、孙少平：

　　依据我行与莱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莱

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682557892894N,联系电话:0535-3368233)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我行已将对你公司及个人享有的债权：烟银

(2019110112600000047)号、烟银(2019110112600200048)号、

烟银(2019110112600200049)号、烟银(2019110112600200050)

号 、烟 银 ( 2 0 1 9 1 1 0 1 1 2 6 0 0 1 0 0 0 8 0 ) 号 、烟 银

(2019110112600200051)号、烟银(2019110112600200052)号全

部转让给莱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请你公司

及个人接到本通知后直接向莱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履行还款或连带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支行

  　　 2025 年 10 月 17 日

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书
　　根据山东五莲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崔佳欣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山东五莲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于加军依法享有的经(2012)莲商初字第 384 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债权及
从权利，已经按现状依法转让给崔佳欣。现山东五莲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崔佳欣联合公
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崔佳欣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崔佳欣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破
产、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代为履行义务。特此公告。

　　山东五莲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买受人：崔佳欣　　 2025 年 10 月 16 日
　　附：田爱军联系方式：17763355239 　　转让标的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备注：利息计算至 2025 年 5 月 31 日，之后的利息计算以合同约定、法院判决书为准。以上内容
如有错漏，以合同约定或生效司法文书确定的内容为准。

债权处置公告
　　山东高青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处置以下债权，特发布此公告。
  单位：人民币元

　　具体转让信息以转让协议为准，有受让意向者请与我行资产管理部联系洽商，本公告有效期
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3 天，联系人：岳经理，联系电话：0533-5208320 ，通讯地址：淄博市高青县青城路
58 号，邮编 256300 ，监督举报电话：0533-5208320 。

　            　山东高青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17 日

中 国 拍 卖 行 业 A A 级 企 业

天 合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定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上午 10 时在山东省公共资源权益类交易平台对报废台式电
脑及笔记本电脑 116 台、打印机 61 台进行公开拍卖。
　　凡有意竞买者，须持有效证件在拍卖会前两日内来我公司办理登记竞买手续，并交纳一定的
竞买保证金(竞买不成，如数退回不计息)。
　　拍卖公司地点：滕州市府前西路 9 号　联系电话：0632-5582649 5570389
 　企业网址：www . sdthpm . com

                  　　山东天合拍卖有限公司

资产处置公告
　　济南鑫纾投资有限公司拟对持有的 5 块抵债资产(详见
附表)进行处置(处置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债权转让、和解等)，
现予以公告。具体情况详询联系人。
　　交易条件为：投资者信誉好，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
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
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7 个工作日止。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具体信息以相关资
产资料为准。本公告仅具有要约邀请的效力，本公司有权自
行解除该要约邀请。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王经理，联系电话:0536-2271022 ，
地址：潍坊市高新区玉清东街 13180 号鲁汇资管中心 5 楼。
　　济南鑫纾投资有限公司 二 ■ 二五年十月十七日

　　附件：抵债资产详见下表

债权转让通知书
林殿加、林殿科、孙少平、林殿平、莱阳市万春食品有限

公司、莱阳鸿丰食品有限公司、烟台龙鹏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

　　依据我行与莱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莱

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682557892894N,联系电话:0535-3368233)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我行已将对你公司及个人享有的债权：烟银

(2021110112607400006)号、烟银(2020110112600100235)号、

烟银(2020110112600200213)号、烟银(2020110112600200214)

号 、烟 银 ( 2 0 2 0 1 1 0 1 1 2 6 0 0 1 0 0 2 3 6 ) 号 、烟 银

(2020110112600100237)号全部转让给莱阳市城市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请你公司及个人接到本通知后直接向

莱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履行还款或连带还

款义务。

　　特此通知。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支行

   　　 2025 年 10 月 17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莱阳市汇洋果蔬专业合作社、烟台市融资担保有限责任

公司、烟台圣丰食品有限公司、林殿科、孙少平、林殿加、

吕巧艳、林殿平、烟台圣誉食品有限公司、烟台圣弘食品

有限公司、烟台龙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莱阳市万春食

品有限公司：

　　依据我行与莱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莱

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682557892894N,联系电话:0535-3368233)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我行已将对你公司及个人享有的债权：烟银

(2021110112600000085)号、烟银(2021110112600100517)号、烟

银(2021110112603100027)号、烟银(2020110112600100508)号、

烟银(2020110112600100509)号、烟银(2020110112600100510)

号 、烟 银 ( 2 0 2 0 1 1 0 1 1 2 6 0 0 1 0 0 5 1 1 ) 号 、烟 银

(2020110112600200360)号、烟银(2020110112600200361)号、烟

银(2020110112600200362)号、烟银(2020110112600200363)号

全部转让给莱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请你公

司及个人接到本通知后直接向莱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履行还款或连带还款义务。特此通知。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支行 2025 年 10 月 17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莱阳鸿丰食品有限公司、莱阳市万春食品有限公司、林

殿科、孙少平、林殿加、吕巧艳、烟台龙鹏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林殿平、莱阳市万春食品有限公司、烟台融资担保

集团有限公司：

　　依据我行与莱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莱

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682557892894N,联系电话:0535-3368233)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我行已将对你公司及个人享有的债权：烟银

(2021110112600000055)号、烟银(2020110112600200205)号、

烟银(2020110112600100231)号、烟银(2020110112600200206)

号 、烟 银 ( 2 0 2 0 1 1 0 1 1 2 6 0 0 1 0 0 2 3 2 ) 号 、烟 银

(2020110112600100233)号、烟融担字(2021)第 1454-1 号全

部转让给莱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请你公司

及个人接到本通知后直接向莱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履行还款或连带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支行

   　　 2025 年 10 月 17 日

债权转让通知
济南天逸嘉恒建设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本公司与刘景业达成协议，将

根据山东省章丘市(2010)章民初字

第 1251 号《民事判决书》对你公司

享有的权利，全部转让给刘景业，请

及时向刘景业清偿。

  特此通知。

山东省华森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17 日

债权转让通知
邱成龙、邱友新：

　　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债

权转让人范玉峰与债权受让人吴鲁

山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现将债权

转让人对你方所拥有 2023 年 12 月

20 日借款的债权依法转让给债权受

让人吴鲁山，与债权相关的其他权

利也一并转让。请贵方自接到该债

权转让通知书后向债权受让人吴鲁

山履行全部义务。本公告自报纸刊

登之日立即生效。

  特此通知。

　　范玉峰

　　 2025 年 10 月 17 日


